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452/302329/zjz/5128347/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关于《海关总署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政

策红利，海关总署起草了《海关总署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

稿）。为更好地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

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18〕 37 号）的规定，现向社会公众广泛

征求意见。社会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一、登录海关总署网站（网址： http://www.customs.gov.cn），进入“首页 > 互动交流 > 

意见征集”系统提出意见。

二、电子邮件： yangxiaotong@customs.gov.cn。

三、通信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6 号海关总署稽查司，邮政编码为： 100730，信封

表面请注明“关于《海关总署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的

建议”。

有关意见建议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29 日。

附件：《海关总署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关于《海关总署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的

起草说明

海关总署 

2023 年 6 月 29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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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关总署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

有关事项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相关要求，着力推动外贸稳规模

优结构，加快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现就进出口企业、单位在海关发现前主动披

露违反海关规定行为，且及时改正的处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披露违反海关规定的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处

罚：

（一）自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海关主动披露的；

（二）自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后十八个月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漏缴、少缴

税款占应缴纳税款比例 30%以下的，或者漏缴、少缴税款在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下的。

（三）影响国家出口退税管理的： 

1.自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海关主动披露的； 

2.自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后十八个月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影响国家出口退税管

理、可能多退税款占应退税款的 30%以下，或者可能多退税款在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下的。

（四）加工贸易企业因工艺改进、使用非保税料件比例申报不准确等原因导致实际单耗

低于已申报单耗，且因此产生的剩余料件、半制成品、制成品尚未处置的，或者已通过加工贸

易方式复出口的。

（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1．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当月最后一日 24 点前，向海关主动披露且影响统计人民币总值 

1000 万元以下的； 

2．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当月最后一日 24 点后 3 个自然月内，向海关主动披露且影响统

计人民币总值 500 万元以下的。

（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处理的。

（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处理，未影响国家

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管理、出口退税管理、税款征收和许可证件管理的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

（八）企业、单位违反海关检验检疫业务规定的行为，且能够及时办理海关手续，未造

成危害后果的（见附件 1）。但涉及检疫类事项，以及检验类涉及安全、环保、卫生类事项的除

外。

二、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向海关书面报告其涉税违规行为并及时改正，经海关认定为

主动披露的，进出口企业、单位可依法向海关申请减免税款滞纳金。符合规定的，海关予以减

免。

三、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披露且被海关处以警告或者 100 万元以下罚款行政处罚的行

为，不列入海关认定企业信用状况的记录。高级认证企业主动披露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海关

立案调查期间不暂停对该企业适用相应管理措施。但检验类涉及安全、环保、卫生类事项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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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四、进出口企业、单位对同一违反海关规定行为（指性质相同且违反同一法律条文同一

款项规定的行为）一年内第二次及以上向海关主动披露的，不予适用本公告有关规定。

涉及授权人对被授权人基于同一货物进行的一次或多次权利许可，进出口企业、单位再

次向海关主动披露的，不予适用本公告有关规定。

五、进出口企业、单位向海关主动披露的，需填制《主动披露报告表》（见附件 2），并

随附账簿、单证等材料，向报关地、实际进出口地或注册地海关报告。

本公告有效期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海关总署公告 2022 年第 54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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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1

未经海关允许，将进口食品

提离海关指定或者认可的场

所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提离的食品经检验检疫合格； 

2、违规食品尚未销售、使用。 

2
出口未获得备案出口食品生

产企业生产的食品的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食品来自于国内食品生产许可企业： 

2、食品生产企业在主动披露前，完成备案的； 

3、 违法食品价值不满人民币 1 万元的。 

3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生

产的出口食品未按照规定使

用备案种植、养殖场原料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食品无质量安全问题； 

2、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3、未被境外主管机构通报； 

4、违法食品价值不满人民币 1 万元的。 

4 出境竹木草制品未报检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违规竹木草制品尚未实际出口； 

2、违规竹木草制品能完成补充检验检疫的； 

3、违规竹木草制品经检验检疫合格的。 

5
出境竹木草制品报检与实际

不符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违规竹木草制品尚未实际出口； 

2、违规竹木草制品能完成补充检验检疫的； 

3、违规竹木草制品经检验检疫合格的。 

6

代理报检企业、出入境快件

运营企业、报检人员未进行

合理审查或工作疏忽导致骗

取证单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所涉证单尚未使用 

2、主动向海关退回证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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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主动披露报告表

海关：

经自查，发现我企业 /单位存在 违

反海关规定的情形，现报告如下：

企业 /单位名称 统一信用代码

企业海关注册

编码
信用等级

注册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证件名称

及证件号码

违反海关规定

涉及事项

违反海关规定行

为发生日

主动披露内容

（可另附自查情况详细说明）

随附材料清单 

1. 

2. 

3. 

.

以上材料共 页。

企业、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本报告表一式两份，海关留存一份，申请单位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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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关总署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的

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海关主动披露制度在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方面的积极作用，

海关总署对主动披露制度进行修订，在前期征求内部意见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海关总

署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现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主动披露制度修订的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主动披露制度

作为海关事后监管的政策工具，集中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修订完善主动披露制度，是

海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和“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要求，助力企业稳产解难、提振信心的具体举措，让更多守法企业享受诚信守法红利。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是进一步扩大主动披露适用范围。将涉税违规行为扩大为违反海关规定的行为，增加

了影响国家出口退税管理、影响海关统计准确性、影响海关监管秩序以及检验检疫领域违反海

关规定适用主动披露的情形。

二是进一步放宽主动披露时限要求。将自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后一年以内

向海关主动披露的时限要求放宽至六个月后十八月以内。同时，将公告有效期由一年半延长至 

2 年。

三是进一步放宽“同一”违反海关规定行为再次向海关主动披露的条件。将“同一涉

税违规行为再次向海关主动披露的，不予适用本公告有关规定”放宽至“同一违反海关规定行

为一年内第二次及以上向海关主动披露的，不予适用本公告有关规定。”同时，进一步明确了

“同一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定义，以及特许权使用费再次向海关主动披露的条件。

6


	未命名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452/302329/zjz/5128347/index.html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452/302329/zjz/5128347/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关于《海关总署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政策红利，海关总署起草了《海关总署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为更好地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18〕 37号）的规定，现向社会公众广泛征求意见。社会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一、登录海关总署网站（网址： 意见征集”系统提出意见。
	http://www.customs.gov.cn），进入“首页 >互动交流 > 

	二、电子邮件： yangxiaotong@customs.gov.cn。
	三、通信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6号海关总署稽查司，邮政编码为： 100730，信封表面请注明“关于《海关总署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的建议”。
	有关意见建议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3年 7月 29日。
	附件：《海关总署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关于《海关总署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海关总署 2023年 6月 29日
	《海关总署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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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可能多退税款占应退税款的 30%以下，或者可能多退税款在人民币 100万元以下的。
	（四）加工贸易企业因工艺改进、使用非保税料件比例申报不准确等原因导致实际单耗低于已申报单耗，且因此产生的剩余料件、半制成品、制成品尚未处置的，或者已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复出口的。
	（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1．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当月最后一日 24点前，向海关主动披露且影响统计人民币总值 1000万元以下的； 2．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当月最后一日 24点后 3个自然月内，向海关主动披露且影响统
	计人民币总值 500万元以下的。（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处理的。（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处理，未影响国家
	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管理、出口退税管理、税款征收和许可证件管理的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
	（八）企业、单位违反海关检验检疫业务规定的行为，且能够及时办理海关手续，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见附件 1）。但涉及检疫类事项，以及检验类涉及安全、环保、卫生类事项的除外。
	二、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向海关书面报告其涉税违规行为并及时改正，经海关认定为主动披露的，进出口企业、单位可依法向海关申请减免税款滞纳金。符合规定的，海关予以减免。
	三、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披露且被海关处以警告或者 100万元以下罚款行政处罚的行为，不列入海关认定企业信用状况的记录。高级认证企业主动披露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海关立案调查期间不暂停对该企业适用相应管理措施。但检验类涉及安全、环保、卫生类事项的除
	三、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披露且被海关处以警告或者 100万元以下罚款行政处罚的行为，不列入海关认定企业信用状况的记录。高级认证企业主动披露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海关立案调查期间不暂停对该企业适用相应管理措施。但检验类涉及安全、环保、卫生类事项的除
	外。

	四、进出口企业、单位对同一违反海关规定行为（指性质相同且违反同一法律条文同一款项规定的行为）一年内第二次及以上向海关主动披露的，不予适用本公告有关规定。
	涉及授权人对被授权人基于同一货物进行的一次或多次权利许可，进出口企业、单位再次向海关主动披露的，不予适用本公告有关规定。
	五、进出口企业、单位向海关主动披露的，需填制《主动披露报告表》（见附件 2），并随附账簿、单证等材料，向报关地、实际进出口地或注册地海关报告。
	本公告有效期自 2023年 8月 1日起至 2025年 7月 31日。海关总署公告 2022年第 54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序号
	序号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1
	1
	未经海关允许，将进口食品提离海关指定或者认可的场所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提离的食品经检验检疫合格； 2、违规食品尚未销售、使用。 

	2
	2
	出口未获得备案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食品的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食品来自于国内食品生产许可企业： 2、食品生产企业在主动披露前，完成备案的； 3、违法食品价值不满人民币 1万元的。 

	3
	3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出口食品未按照规定使用备案种植、养殖场原料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食品无质量安全问题； 2、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3、未被境外主管机构通报； 4、违法食品价值不满人民币 1万元的。 

	4
	4
	出境竹木草制品未报检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违规竹木草制品尚未实际出口； 2、违规竹木草制品能完成补充检验检疫的； 3、违规竹木草制品经检验检疫合格的。 

	5
	5
	出境竹木草制品报检与实际不符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违规竹木草制品尚未实际出口； 2、违规竹木草制品能完成补充检验检疫的； 3、违规竹木草制品经检验检疫合格的。 

	6
	6
	代理报检企业、出入境快件运营企业、报检人员未进行合理审查或工作疏忽导致骗取证单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所涉证单尚未使用 2、主动向海关退回证单的。


	主动披露报告表
	主动披露报告表
	海关：经自查，发现我企业 /单位存在违反海关规定的情形，现报告如下：
	企业 /单位名称
	企业 /单位名称
	企业 /单位名称
	统一信用代码

	企业海关注册编码
	企业海关注册编码
	信用等级

	注册地址
	注册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证件名称及证件号码

	违反海关规定涉及事项
	违反海关规定涉及事项
	违反海关规定行为发生日

	主动披露内容
	主动披露内容
	（可另附自查情况详细说明）

	随附材料清单 
	随附材料清单 
	1. 2. 3. .以上材料共页。


	企业、单位印章年月日
	企业、单位印章年月日
	本报告表一式两份，海关留存一份，申请单位留存一份。
	关于《海关总署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海关主动披露制度在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方面的积极作用，海关总署对主动披露制度进行修订，在前期征求内部意见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海关总署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主动披露制度修订的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主动披露制度作为海关事后监管的政策工具，集中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修订完善主动披露制度，是海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和“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要求，助力企业稳产解难、提振信心的具体举措，让更多守法企业享受诚信守法红利。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是进一步扩大主动披露适用范围。将涉税违规行为扩大为违反海关规定的行为，增加了影响国家出口退税管理、影响海关统计准确性、影响海关监管秩序以及检验检疫领域违反海关规定适用主动披露的情形。
	二是进一步放宽主动披露时限要求。将自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后一年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的时限要求放宽至六个月后十八月以内。同时，将公告有效期由一年半延长至 2年。
	三是进一步放宽“同一”违反海关规定行为再次向海关主动披露的条件。将“同一涉税违规行为再次向海关主动披露的，不予适用本公告有关规定”放宽至“同一违反海关规定行为一年内第二次及以上向海关主动披露的，不予适用本公告有关规定。”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同一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定义，以及特许权使用费再次向海关主动披露的条件。




